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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公正与刑罚效果关系》讲述了：近20年来，我国刑罚量的猛升，持续不断的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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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产生人们所期待的刑罚效果。相反，伴之而来的是刑事案件发案率尤其是恶性
案件和重大经济案件发案率的大幅度上升。造成这种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刑事
程序不公正是重要原因之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吸收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合
理因素，但是由于没有引进相应的配套制度，辩论式的刑事诉讼程序制度在中国并没有
实现。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仍然是职权主义的诉讼程序。这种程序只重视侦查、起
诉和审判机关的职权，忽视对其他诉讼主体和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保护。这种超职权主义
的诉讼程序和公平、平等、参与、人道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正是由于这种
落差，人们才认为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是不公正的。这种关于“程序是不公正”的认识
，又是近20年来刑罚量猛升而刑罚实际效果很不令人满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改革刑事诉讼程序，使程序更加公正、文明、进步，是获得最佳刑罚
效果的必由之路。本课题以人的尊严和情感反应为视角，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用历史
的、实证的、系统论的方法，通过对决定程序公正和刑罚效果相关因素的分析，试图揭
示出程序公正和刑罚效果之间的关系：经历认为是公正的惩罚和认为是公正的惩罚程序
，将会对刑罚和适用刑罚的程序产生认同感，从而产生刑罚的威慑和改造效果，这将减
少未来的犯罪；经历认为是不公正的惩罚和认为是不公正的惩罚程序，有可能导致对廉
耻的淡漠、无知和对刑事法律甚至对法律整体的傲慢，这些将增加未来的犯罪；而在刑
罚威慑、改造的效果和对抗法律的效果相抵消时，刑罚惩罚和未来的犯罪无关。课题共
五个部分。

引言，刑事诉讼程序制度和刑罚制度发展的共同规律。通过对刑事诉讼程序制度和刑罚
制度发展规律的描述和分析，得出结论：人类的刑事诉讼程序制度和刑罚制度的发展都
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即由野蛮、残酷、愚昧、不文明，逐步走向缓和、科学、文明、人
道；人类社会的刑事诉讼程序制度和刑罚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如影随
形，相辅相成，共同进步和完善，有什么样的刑事诉讼程序制度，就有与之相适应的刑
罚制度。

第一部分，程序公正与刑罚效果关系实证研究。本部分共分三节。第一节，通过对调研
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程序公正和刑罚效果之间的关系：公正的刑事诉讼程序，促使罪
犯认为对其定罪量刑是公正的，这将减少未来的犯罪；不公正的刑事诉讼程序，促使罪
犯认为对其定罪量刑不公正，这将增加未来的犯罪。这一节的相关数据全部来自笔者在
山东省某监狱、某省女子监狱和江苏省苏州监狱的调研。第二节，以表格及坐标图的形
式对1986年至2007年的如下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和比较：(1)全国公安、检察机关刑事案
件立案数及相对于上年度的增长率；(2)全国人口数及人口自然增长率；(3)全国检察机
关提起公诉案件数及相对于上年度的增长率；(4)全国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犯罪嫌
疑人数及相对于上年度的增长率；(5)全国法院系统刑事一审、二审、审判监督案件结
案数及相对于上年度的增长率；(6)全国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数及相对于上年度的增长率
；(7)全国律师事务所、律师数及相对于上年度的增长率。通过对上述相关数据的比较
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不公正；我国刑罚没有能够有效地减少犯罪，而且犯
罪一直在增加。因为只有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刑罚才能适用于被告人或者罪犯，并且刑
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就在于保证刑罚的公正实施和被告人的人权，所以刑事诉讼程序的不
公正是刑罚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第三节，最近几年来重新犯罪人数的增多和重新犯罪
比重的增大，说明我国刑罚对罪犯的效果是：不但没有能够减少重新犯罪，而且事实上
增加了重新犯罪；上诉、申诉及审判监督案件的增加，说明了罪犯及与罪犯有亲情关系
的公民认为刑事诉讼程序不公正。 

第二部分，评价程序公正的标准。本部分共分两节。第一节，对目前国内外关于程序公
正的几种理论进行评述，进而提出评价程序公正的主体性原则、普遍性原则和科学化原
则。第二节，相对纯粹程序正义的两个原则：相对纯粹刑事诉讼程序公正应包括两个基
本原则，第一个原则，将人作为人看待的原则；第二个原则是罪行相适应的原则；第一
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 

第三部分，程序公正与刑罚效果关系理论评说。本部分共两节：第一节，主要从人的尊
严和情感反应等角度论述程序公正与刑罚效果的关系，经历认为是公正的惩罚和认为是
公正的惩罚程序，将会对刑罚和适用刑罚的程序产生认同感，从而产生刑罚的威慑和改



造效果，这将减少未来的犯罪；经历认为是不公正的惩罚和认为是不公正的惩罚程序，
有可能导致对廉耻的淡漠、无知和对刑事法律甚至对法律整体的傲慢，这些将增加未来
的犯罪；而在刑罚威慑、改造的效果和对抗法律的效果相抵消时，刑罚惩罚和未来的犯
．罪无关。第二节，主要从“亲恐关系”的角度论述程序公正与刑罚效果的关系，刑事
诉讼程序应该尽量以“亲”而仁慈的面目——刑事诉讼程序制度和措施人道、缓和——
出现，并且应该杜绝以“恐”而残酷的面目——刑事诉讼程序制度和措施残酷、不人道
——出现，只有这样，公民才能认同、尊重刑事诉讼程序和该程序的结果——刑罚，从
而减少犯罪。 

第四部分，改革刑事诉讼程序，实现程序公正，获得刑罚最佳效果。本部分在上述四部
分的基础上，从程序公正和刑罚效果关系的角度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行重新设计。主
要内容有：第一节，以“人性恶”和“经验人”为理论基础，重新构建我国刑事诉讼制
度；第二节，完善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第三节，统一程序规则，取消潜规则。第一
节的主要内容是：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如果建立在司法人员和司法机关是理性人
、其人性是善的(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及其辩护人是经验人、其人性是恶的)
基础上，那么刑事诉讼程序是毫无价值的；与其相反，只有以司法人员和司法机关是经
验人、其人性是恶的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经过后天的教育会成为理性人、其
人性能够变得善良为理论基础，才能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程序以仁慈的面目
出现，才能使刑事诉讼程序和因刑事诉讼程序而产生的刑罚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
犯、其他诉讼参与人和社会普通公众接受和承认，从而实现刑罚的最佳效果。第二节的
主要内容是：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由“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
人民”修改为“保证司法公正，控制犯罪，保障人权”。第三节的主要内容是：刑事诉
讼中大量潜规则的存在，不但滋生了司法腐败，诱发司法不公，而且破坏了司法权威，
阻碍了刑罚最佳效果的实现。因此，必须统一刑事程序规则，取消刑事诉讼中的潜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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